
 

 

臺中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費用

補 助 辦 法 
          中華民國 109年 4月 27日府授法規字第 1090094214號令修正發布第 6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費用（以下簡稱維護修繕

費用），指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涉及公共環境清潔衛生之維持、公共消
防滅火器材之維護、公共通道溝渠及相關設施之修繕費用。 

第四條   本辦法補助對象為領有建築物使用執照滿七年且已依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向大廈所在之區公所報備有案之
公寓大廈。 

第五條   申請維護修繕費用補助應由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填具申
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都發局提出： 

      一、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文件影本。 
      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影本。 
      三、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四、公寓大廈之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維護修繕成果：施工前照片、             
完 工 照 片 及 管 理 委 員 會 或 管 理 負 責 人 支 付 費 用 發 票 或 收 據 之 正             
本。 
      五、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金融機構存摺封面（戶名及帳號）影本。 
      六、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前項申請應於申請補助項目完成後四年內提出。 
第六條   每一公寓大廈維護修繕費用最高補助金額為維護修繕費之二分之一且

不得超過下列額度： 
       一、總戶數一百戶以下者，新臺幣十二萬元。 
       二、總戶數一百零一戶至二百戶者，新臺幣十七萬元。 
       三、總戶數二百零一戶以上者，新臺幣二十二萬元。 
       同一公寓大廈每四年以補助一次為限。 
第七條 都發局為審查維護修繕費用之補助得設審查小組，其設置要點由都發局

另定之。 
第八條   維護修繕費用補助之方式、受理申請期間及受補助優先順序由都發局公

告之。 
第九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都發局視財源編列預算辦理，無經費時，得不予補助。 
第十條   本辦法所需之書表格式，由都發局另定之。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113年度臺中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費用
補助申請流程

1.不符補助資格者，退件
2.未達補助資格者，退件

第一階段：提出申請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於台中樂居管家網站，提送申請

➢ 依評分基準表，第一階段分數總和進行排序，項目如下：

1. 是否是否曾接受公寓大廈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費用補助。
2. 是否曾獲得臺中市優良公寓大廈評選風華再現組、台中樂居金獎風華永樂組

前3名(僅擇一獲獎年度為限)。
3. 建築物屋齡(依使用執照核發日期及受理期間申請日期為計算基準)。
4. 建物於84年6月28日前領得使用執照且成立管委會(管理負責人)，並經區公所

報備在案未滿7年之公寓大廈。

符合

完成補助程序

召開審查會

獲補助者

補正完成或無須補正，列入審查會

1未獲補助者，退件
2.申請項目違規者不予補助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於台中樂居管家網站，上傳相關文件

第二階段：接獲電子郵件通知，再至系統上傳文件

➢ 第二階段上傳下列文件：

1.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影本。
2. 發票或收據、施工相關照片。
3. 管理委員會金融機構存摺。
4. 其他加分項目證明文件。

1.不符補助資格者，退件
2.申請撤案者，退件

繳交領據及黏貼憑證正本

逾期繳交，喪失補助資格，退件

如期繳交



案號 社區名稱

項次 項目 權重

40分

25分

15分

10分

25分

20分

15分

30分

得分=建

築物屋

齡-1分

4

建物於84年6月28日前領得使

用執照且成立管委會(管理負

責人)，並經區公所報備在案

未滿7年之公寓大廈

2 2分

初審 複審

5
申請補助項目包含建築物外

牆面之維護修繕
5 5分

4分

6分

7
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加入

台中樂居管家LINE官方帳號
1 1分

3分

5分

7分

9分

11分

備註

總分數(第一階段+第二階段) ： 100分 審查總分：

1.加分項目第1-4項，經由社區過往報備資料及曾得獎或曾獲補助資料由系統進行判斷，無需上傳檔案。

2.加分項目第5、6、9項，若社區有申請該補助項目，將由系統進行判斷，無需上傳檔案，若無申請該補助項

目則無加分資格，送出申請則不得補正。

3.加分項目第7、8項，請社區於系統上傳相關證明檔案，沒有上傳則不具加分資格，送出申請則不得補正。

申請金額達10-20萬

申請金額達20-30萬

申請金額達30-40萬

申請金額達40萬以上

第二階段小計 28分

1分

主題

性獎

勵加

分項

目

9
申請公共消防滅火器材之維

護
11

申請金額未達10萬

配合

政府

新興

相關

措施

加分

項目

社區加入官方LINE證明(現任主委)	

8
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參加

台中樂居學堂
1 檢附結業證明影本(現任主委)

第二階段

常態

加分

項目

申請補助項目包含外牆面磁磚或裝飾材

(含油漆粉刷)之修繕(B7)，申請金額達10

萬元

6

申請補助項目包含設置或改

善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

設備

10

申請補助項目包含升降設備之維護修繕

(B3)，申請金額達10萬元以上

申請補助項目包含無障礙設施、設備改善

(B1)，維護既有設施不加分

滿7~30年

檢附使用執照、報備證明影本

第一階段小計 72分

曾獲得第3名

3

建築物屋齡(依使用執照核發

日期及受理期間申請日期為

計算基準)

30

滿31年(含)以上

第一階段 審查分數

常態

加分

項目

1

是否曾接受公寓大廈共用部

分及約定共用部分維護修繕

費用補助

40(

本欄

超過

40分

仍以

40分

計)

未曾接受補助

曾接受補助1次

曾接受補助2次

曾接受補助3次(含)以上

2

曾獲得臺中市優良公寓大廈

評選風華再現組、台中樂居

金獎風華永樂組前3名(僅擇

一獲獎年度為限)

曾獲得第1名

曾獲得第2名

113年臺中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費用補助評分基準表

類別

項目 詳細內容 審查情形



項目 內容 代號
發票或

收據

施工明

細證明

施工前

照片

施工中

照片

施工後

照片
其他證明文件

共用走廊及通道之鋪

面、牆面（含油漆粉

刷）

A1 ◎ ▲ ◎ ◎ ◎

共用樓梯 A2 ◎ ▲ ◎ ◎ ◎

共用排水溝 A3 ◎ ▲ ◎ ◎ ◎

騎樓順平之改善 A4 ◎ ▲ ◎ ◎ ◎

車道 A5 含設反光鏡改善視野 ◎ ▲ ◎ ◎ ◎

無障礙設施、設備改善 B1

須檢附97年6月30日前申請建照執

照者依都發局同意備查之函文及相

關圖說。後續新增設施須檢附使用

執照變更許可及圖說，維護既有設

施不加分

◎ ▲ ◎ ◎ ◎

◎都發局同意備

查之函文(必要附

件)

汙水處理或其相關設備

修繕
B2 ◎ ▲ ◎ ◎ ◎

電梯維修 B3 保養不補助 ◎ ▲ ◎ ◎ ◎

共用地下室 B4 ◎ ▲ ◎ ◎ ◎

共用部分電動車輛充電

設備改善
B5 僅對既有之相關設備補助 ◎ ▲ ◎ ◎ ◎

其他共用部分相關設施 B6

門窗、安全門、欄杆、護欄、圍

牆、路面、人孔蓋、人行磚鋪設、

花台、綠地、植栽、屋頂平台、防

水閘門、 瓦斯管線、蓄水池、駁

崁、AED修繕、排風或防墜設施等

非約定專用部分

◎ ▲ ◎ ◎ ◎

外牆面磁磚或裝飾材（

含油漆粉刷）
B7 ◎ ▲ ◎ ◎ ◎

滅火設備 C1 ◎ ▲ ◎ ◎ ◎

警報設備 C2 ◎ ▲ ◎ ◎ ◎

避難逃生設備 C3

(1)若申請兩用型日光燈，須附設

備實體照片(擇一個代表拍攝認證

標章)

(2)其他設備須檢附本府消防局受

理網路申報檢修申報書之完成受理

單及消防檢修報告書(影本)

◎ ▲ ◎ ◎ ◎

公共環境 D1
消毒、滅蚊、由鳥類所產生之汙染

之清除及防治措施
◎ ▲ ◎

化糞池作業（抽水肥） D2
須檢附水費證明， 無環保局免費

代抽者才可以補助
◎ ▲ ◎ ◎

◎水費證明(必要

附件)

化糞池作業（清池或投

藥）
D3 ◎ ▲ ◎ ◎

共用排水溝疏通 D4 ◎ ▲ ◎ ◎ ◎

清洗水塔、蓄水池 D5 ◎ ▲ ◎ ◎ ◎

備註

檢附資料清單(◎必要，▲非必要)

1.每一公寓大廈維護修繕費用最高補助金額為維護修繕費之二分之一且不得超過下列額度：

一、總戶數100戶以下者，新臺幣12萬元。

二、總戶數101戶至200戶者，新臺幣17萬元。

三、總戶數201戶以上者，新臺幣22萬元。

2.發票或收據無法辨別補助項目時，請上傳施工明細證明。

113年臺中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費用補助申請補助項目內容表

公共消防滅火器材之

維護

公共環境清潔衛生之

維持

得申請項目

公共通道溝渠之修繕

共用部分相關設施之

修繕

內容說明


